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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
業者使用自備封條許可及管理辦法
第 2條
二、電子封條：指本體具有經燒錄不可重覆寫入之唯一識別碼（俗稱暗碼）以 

供無線射頻讀取器識別之晶片，可用於加封海運貨櫃、進儲內陸貨櫃集散
站或自該貨櫃集散站轉運出站之海運轉口貨櫃、保稅運貨工具及經海關核 
准運貨工具之封條。依其型式可區分為：

  ( 一 ) 被動式電子封條：無內建無線通信主動發射器，且不提供主動發射信 
     號功能。

  ( 二 )主動式電子封條：前目以外型式之電子封條。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
第 18條
1. 存棧之進口、轉運或轉口貨物，貨棧業者應驗憑海關放行通知、提貨單、 

轉運准單或其他海關核准文件，核對船名、航次或班機航次與貨物之標
記、箱號或航空標籤號碼、件數無訛，並依海關指示通知完成貨物之監
視、押運、加封電子封條或儀器檢查等辦理事項後，方准提貨出棧。

第 19條
2. 存棧之出口貨物，貨棧業者應驗憑海關放行通知、裝貨單或託運單，核對 

裝運之船名、航次或班機航次及貨物之標記、箱號或航空標籤號碼、件數
無訛，並依海關指示通知完成貨物之監視、押運、加封電子封條或儀器檢
查等辦理事項後，方准提貨出棧裝運。



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
第 9條
1. 轉口貨櫃（物）在集散站或碼頭專區之存放、移動及處理，除依第七條第一款、第四

款、第六款、第七款、第九款至第十二款及第十五款辦理外，依下列規定辦理：二、
海運轉口貨櫃（物），經由海運轉運出口者，除經海關派員押運或核准加封電子封條
外，不得進儲內陸集散站，亦不得以內陸運輸方式運送至其他港口辦理出口。

第 10-1 條
1. 集散站業者應自行建置與海關系統相容之電子封條軟硬體設備，供讀取電子封條。

三、集散站符合前條規定及下列條件者，得向海關申請核准辦理多國貨櫃（物）集 
併作業：

第 12 條
2. 運輸業者、承攬業者及集散站業者辦理貨櫃卸船、裝船、出站、進站及存站手續，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二、依海關通知配合辦理加封電子封條或儀器檢查等事項。



海關管理保稅運貨工具辦法
第 15 條
1. 保稅運貨工具裝貨完畢，經海關監視裝貨加封後，應立即直接駛往海關指

定地點，其係保稅貨箱者，得由所有人以飛機、船舶、汽車或火車自行運
至目的地海關，中途不得無故逗留或繞道他處。

2. 前項保稅運貨工具加封電子封條者，保稅運貨工具所有人應配合辦理電子
封條配櫃、加封及讀取核對等相關作業。



海關管理承攬業辦法
第 23條
1. 承攬業應依海關核發之特別准單、轉運准單、出口貨物放行通知等記載事

項，以海關核准之方式，負責將該貨櫃（物）安全運送至海關指定地點或
承載之運輸工具負責人（或其代理人）點收並裝運出口。海關如有指定路
線或時限者，該承攬業者應予遵照。

5. 第一項貨櫃（物），承攬業者申請加封電子封條替代押運者，應配合辦理
電子封條配櫃、加封及讀取核對等相關作業。



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
第 30 條
1. 運輸業對於列入所屬運輸工具進口貨物艙單之貨櫃（物），應依海關核發

之卸貨准單及特別准單、轉運准單及作業指示通知等記載事項，以海關核
准之方式載運，除有特殊情形經海關核准展延外，應自船上卸下碼頭之翌
日起七日內或自機上卸下機坪後二十四小時內，負責將貨物安全送交海關
指定地點；對於承運之出（轉）口貨櫃（物），應依出口貨物放行通知
（轉運准單）及作業指示通知等記載事項，以海關核准之方式載運，負責
將貨物安全送交承載之運輸工具負責人或其代理人點收並裝運出口。海關
如有指定路線或時限者，運輸業者應予遵照。

5. 第一項貨櫃（物），運輸業者申請加封電子封條替代押運者，應配合辦理
電子封條配櫃、加封及讀取核對等相關作業。



轉運及轉口貨物通關管理辦法
第 9條
1. 轉口貨櫃（物）以內陸運送方式運經港口或機場管制區以外地區者，運輸業者、承

攬業者或船用品轉口申請人應向海關申請派員押運或核准加封電子封條載運。但武
器、彈藥或海關認有必要之貨櫃（物），限由海關押運。

2. 前項得以加封電子封條載運之轉口貨櫃（物），屬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加封其他
海關封條或經海關核准之自備封條載運：

   一、經海關開櫃查核貨物與進口貨物艙單相符，或儀器檢查無異狀。
   二、提供轉口貨櫃（物）名稱、數量及其價格之相關文件供海關審核許可。
   三、經海關認定為低危險群、經與海關簽訂策略聯盟或經認證為安全認證優質企業

之運輸業者、承攬業者或船用品轉口申請人所載運或承攬之貨櫃（物）。
3. 下列轉口貨櫃（物）應向海關申請派員押運或核准加封電子封條載運，不適用前項

規定：
  一、菸、酒或麻醉藥品。
  二、海運進口經運送至內陸集散站、貨棧或以內陸運輸方式運送至其他港口辦理海

運出口之轉口貨櫃（物）。
  三、未開放准許進口大陸地區產製之農產品及食品。



轉運及轉口貨物通關管理辦法
第 13條
經海關核准裝運出口之轉口貨櫃（物）於進儲目的地貨棧或集散站後，因故未
能出口而須退回原起運地者，運輸業者、承攬業者或船用品轉口申請人應先向
目的地海關申請退回原起運地及派員押運或核准加封電子封條載運，貨棧業者
或集散站業者方准其提領出棧（站）。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
第 7條
進出口貨棧及貨櫃集散站自主管理事項包括下列各項：
一、進、出口及轉口共同作業項目：
（十六）使用海關封條（含電子封條）加封、核銷作業。

第 8條
保稅倉庫之自主管理事項包括下列各項：
十三、使用海關封條（含電子封條）加封、核銷作業。

第 10條
免稅商店之自主管理事項包括下列各項：
七、使用海關封條（含電子封條）加封、核銷作業。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
第 11條
專責人員發現或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即向海關報告：
一、進出口貨棧及貨櫃集散站：
（三）封條有遺失、破損、斷失、偽造或變造之嫌，封條號碼與貨櫃（物）運送單

（兼出進站放行准單）不符或電子封條讀取比對異常者。
二、保稅倉庫：
（一）封條有遺失、破損、斷失、偽造或變造之嫌，封條號碼與貨櫃（物）運送單

（兼出進站放行准單）不符或電子封條讀取比對異常者。
三、物流中心：
（二）封條有遺失、破損、斷失、偽造或變造之嫌，封條號碼與貨櫃（物）運送單

（兼出進站放行准單）不符或電子封條讀取比對異常者。
四、免稅商店：
（一）封條有遺失、破損、斷失、偽造或變造之嫌，封條號碼與貨櫃（物）運送單

（兼出進站放行准單）不符或電子封條讀取比對異常者。



保稅貨物進出保稅倉庫押運加封作業要點
四、保稅貨物申請進出保稅倉庫時，應監視加封。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並應派員押運：
(一 )高危險群廠商之貨物其第一欄稅率在百分之十以上。
( 二 )洋菸酒（啤酒、航空公司專用、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國內菸酒製造商及洋 

  菸酒代理商進出口者，得免押）。
(三 )敏感性之農畜產品（包括實施關稅配額之貨物）。
(四 )敏感性電器用品（高單價、高稅率之貨物）。
(五 )其他管制物品。 
前項但書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押運：
(一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為安全認證優質企業。
(二 )貨物經查驗無訛或裝載於經核准以電子封條加封之貨櫃或保稅運貨工具。
(三 )在同一保稅管制區內移儲或進出倉。
(四 )各關依職權審酌核可。
除第一項但書及第二項所列情形外，下列進出保稅倉庫之保稅貨物，得經海關審酌人力配

置、運送距離及貨品特性，派員押運免監視加封：
(一 )貨物體積過大難以保稅運貨工具載運者。
(二 )海運非櫃裝之保稅貨物，但運送範圍以各關所轄轄區內為限。



海關徵收規費規則
第 5條
1. 經海關加封之貨物，除下列各款及第二項另有規定外，不論其使用封條數量，按每

一貨櫃、每一火車車箱、每一保稅運貨工具應徵收加封費每一次新臺幣一百元；以
其他方式裝運之貨物，不論其使用封條數量，按每一批貨物每一次應徵收加封費新
臺幣一百元；使用之封條為被動式電子封條者，其加封費為新臺幣二百五十元：

一、經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倉儲業者，依海關規定領用封條自行加封者，不論其
使用封條數量，按前述每一徵收單位徵收加封費新臺幣五十元；使用之封條為被動
式電子封條者，其加封費為新臺幣二百元。

二、海運運輸業、承攬業經海關核准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貨櫃控管，並依海關規
定領用封條自行加封者，不論其使用封條數量，按前述每一徵收單位徵收加封費新
臺幣五十元；使用之封條為被動式電子封條者，其加封費為新臺幣二百元。

2.加封貨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加封費︰
四、經核定需儀器查驗之貨櫃（物），海關基於通關作業需求主動或通知業者加封電

子封條。



海關稽核貨棧及貨櫃集散站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規定
四、稽核關員定期或不定期稽核或辦理下列事項：
（三）辦理「自主管理作業手冊」下列稽核事項：
3. 處理專責人員報告違章案件。
（ 3）封條破損、斷失、有偽造變造之嫌、封條號碼與貨櫃（物）運送單不符

及電子封條比對異常者。
8. 核發倉儲業者領用之海關封條 (含電子封條 ) ，並稽核其登錄、加封、控

管、使用及規費徵收核銷等作業。



高頻 (HF) 被動式電子封條介紹

封條編號 :ESN+7碼數字  拋棄型封條

 可用手機完成全部操作

 可偵測正常加封及異常破壞狀態

 拉力強度符合 ISO 17712

 需固封使得讀取

封條編號 :ES+7碼數字

原中科院 UHF 被動式電子封條已停用，現以
物聯網 HF 被動式電子封條辦理加封出站作業



HF 被動式電子封條 鋼纜輔助型電子封條

封條編號 :ESN+7碼數字 封條編號 :CS+8 碼數字

共同
特點

 拋棄型封條
 HF 高頻
 點對點監控

 短距離以手機 APP操作
 有防偽機制
 海關或專責人員操作

 現已全面啟用

 拉力強度符合 ISO17712

 需固封使得讀取

 未取得 HF電子封條前過渡期間使用

 未符合 ISO17712 、抗拉強度約 120KG

 是否固封皆可讀取 (需輔以人工目視
塑膠套管、試拉 )



起運地 運往地

112年起物聯網全時間控服務平台

2.實體加封

3. 加封出站
  拍照上傳

4. 到站讀取
  拍照上傳

1.領用配櫃



物聯網電子封條系統平台及 APP 介紹

網頁登錄方式 :
使用工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登入 :https://portal.sw.nat.gov. 
tw/PPL/index，於單一窗口首頁下方主題專區點選物聯網全時監控





功能名稱 功能說明

(ES102)電子封條維護作業
提供使用者執行臨時加封配櫃、查看封條資訊、封
條流程、取消配櫃等作業。

(ES103)電子封條流程查詢 提供使用者查詢電子封條流程作業之功能。

(ES104)電子封條收櫃異常處理(關員) 提供關員查詢、新增、編輯，有異常之電子封條。

(ES105)電子封條統計 (關員) 提供關員統計已加封、異常的電子封條。

(ES106)電子封條加封通知
提供使用者查詢應加封之貨櫃資料，並進行配櫃、
取消配櫃作業。

(ES107)電子封條監控管理(關員)
提供關員查看電子封條目前狀態，進行備註、結案
功能。

(ES108)電子封條出區儀檢配櫃 提供使用者查看出區儀檢配櫃資訊，進行配櫃、取
消配櫃功能。



手機 APP 下載方式 :
蘋果手機進入 App Store搜尋 "IOT GO"，下載
AIOT GO 物聯網全時監控 APP

Android手機進入 Google Play 搜尋 "IOT GO"，
下載 AIOT GO 物聯網全時監控 APP

*手機須具備 NFC讀取功能

IOS Android



關員



功能名稱 功能說明

配櫃作業 提供使用者執行配櫃相關功能。

加封出站 提供使用者執行加封出站確認作業之功能。

到站讀取 提供使用者執行到站讀取作業。

讀取確認 提供使用者執行讀取確認作業。

異常原因 (關員) 提供關員對無法進行到站讀取的封條進行收櫃異常處理作業。

報廢作業(關員) 提供關員對加封出站前的封條進行報廢作業。

出區儀檢配櫃 針對海關只監控到儀檢站之貨櫃進行配櫃作業。

出區儀檢讀取 提供新式電子封條進行儀檢配櫃後的加封及到站讀取。



配櫃、加封出站及到站讀取流程
手機配櫃

手機靠近封條
點選明碼讀取

讀取成功
顯示封條明碼



輸入配櫃資料 下拉點選配櫃



網頁配櫃 (ES102)

1. 點選 (ES102) 電子封條維護作業

2. 輸入封條明碼

3. 點選查詢

4. 點選配櫃



5. 輸入配櫃資料

6. 點選確認



7.確認配櫃完成



手機加封出站

手機靠近封條
點選明碼讀取

讀取完成
顯示配櫃資料



下拉點選拍照
拍照後上傳照片

點選加封確認
完成加封出站作業

*拍照重點詳見下頁



 拍照原則為在注意自身周遭安全的前提下，現場拍照櫃門全景照
片，畫面應包含完整櫃門、櫃號、電子封條、 (電子紙封條 )等

 加解封時檢視櫃門各處焊接點有無異常



手機到站讀取

手機靠近封條
點選明碼讀取

讀取完成
顯示配櫃資料



下拉點選拍照
拍照後上傳照片

點選到站讀取
完成到站讀取作業

*拍照重點詳見下頁



 拍照原則為在注意自身周遭安全的前提下，現場拍照櫃門全景照
片，畫面應包含完整櫃門、櫃號、電子封條、 (電子紙封條 )等

 加解封時檢視櫃門各處焊接點有無異常



執行配櫃、加封出站及到站讀取作業，請確認系統跳出作業完成提
示訊息，才代表上傳成功



IOT GO 電子封條流程查詢

下拉點選流程查詢 1.讀取或輸入封條明碼

2.點選查詢



出站讀取失敗 到站讀取失敗 出 (到 )站均讀取成功



電子圍籬及位置標籤
電子圍籬

 定義貨物卸存地的 GPS位置範圍，電子封條出、到站讀取定位用

 有使用電子封條的業者，請提供位置範圍給監管海關劃設電子圍籬範圍



位置標籤

 業者所在讀取點無 GPS訊號，需申請位置標籤 (入口網申請 )

 聯管中心關員至維運管理系統鍵入位置標籤號碼

 監管關員黏貼至場域內固定位置拍照回覆聯管中心結案

位置標籤編號 :GPS+7碼數字



封條配櫃

未配櫃出站

使用工具

加封確認

起運地專責人員或海關

封條讀取失敗

收櫃異常處理電子封條 到站解封確認

運往地專責人員或海關

 手機 APP(IOT GO)
 CN單選用電子封

條輸入號碼
 WEB(ES102)

手機 APP
CN單 :配櫃及

加封同時

手機 APP

運往地海關

有配櫃未加封出站

讀取不到

出站未讀取

到站未讀取

 手機 APP(IOT GO)
 WEB(ES104)

讀取確認

可到站解封

誤讀為到站解封

未解封而剪斷封條

異常狀況

異常 (逾時等 )說明請至
ES107處理次數欄備註

電子封條加解封異常處理流程



專責人員如發現電子封條配櫃、加解封異常時，請通知轄區海關進行
報廢或異常處理。

1.加封出站封條異常 :

 加封出站前無法讀取封條明碼或封條無法正常鎖扣，通知海關並交予故障封條

 海關檢查封條是否毀損，以物聯網 (ES102 電子封條維護作業 ) 或 IOT GO(報
廢作業 )輸入封條明碼執行報廢

 專責人員更換新封條重新配櫃讀取出站

2.到站讀取封條異常 :

 收櫃時無法讀取配櫃資料，通知海關進行異常收櫃

 海關以 IOT GO(報廢作業 )輸入封條明碼 / 收櫃日期 /填報異常原因，拍照後
收櫃進站



電子紙封條介紹

封條編號 :PS+8 碼數字

為強化貨櫃移動安全，需加封電子封條之海空聯運轉口貨櫃，財政部
關務署於 107 年 7月通令各關應增貼「電子紙封條」

1.電子紙封條只能由海關關員領用、配櫃跟加封

2.海關或專責人員均可執行到站讀取

3.電子紙封條配櫃、加封出站及到站讀取流程類似電子封條



電子紙封條

起運地海關

封條領用及配櫃 加封出站 到站解封

 手機 APP(IOT GO)
 WEB(EPS102)

封條異常處理

運往地海關

使用工具 手機 APP 手機 APP

 手機 APP(IOT GO)
 WEB(EPS104)

未配櫃出站

有配櫃未加封出站

讀取不到

其他讀取確認

可到站解封

誤讀為到站解封

封條讀取失敗

運往地專責人員或海關

異常狀況



參考資料

1.IOT 入口網 /表單及檔案下載 / 共用資料專區 /[ 教育訓練 ]電子封
條系統

2.IOT 入口網 /表單及檔案下載 / 共用資料專區 /[ 教育訓練 ]HF 電子
封條程序

3.關務知識 /高雄關 112年第 2次自貿港區業者教育訓練 -IOT GO app
權限申請與電子封條讀取操作

4.關務知識 / 基隆關物聯網被動式電子封條加封讀取作業簡介

5.關務知識 / 鋼纜輔助電子封條手機讀取測試

6.關務署外網 / 資運匯流 /宣導活動 /輪播資訊 /電子紙封條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請記得填寫課程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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